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和《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上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2、表决票收取时间：自 2015年 6月 29日起，至 2015年 7月 29日 17：

00止（以收到表决票的时间为准）。

3、会议通讯表决票的寄达地点

收件人：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人大会投票处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28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12层 01单元

联系人：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联系电话：（021）60232799

邮政编码：200122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修改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名称、基金类别、

投资比例、业绩比较基准、风险收益特征等有关事项的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5年 6月 26日，该日下午交易时间结束后，

在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与本

次会议的表决。

四、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



1、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剪报、复印或登陆本基金

管理人网站（http://www.boscam.com.cn）下载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持有人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开立持有本

基金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

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复印件；

（2）机构持有人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经授权的业

务公章等大会召集人认可的印鉴（以下合称“公章”），并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

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3）个人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

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开立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上银基金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

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复印件，以

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三）。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

身份证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

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4）机构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

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

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三）。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

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

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于前述

表决票收取时间内（以收到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4、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021）



60231999咨询。

五、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

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

2个工作日内统计全部有效表决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基

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的每份基金份额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会议通知规定，且在截止时

间之前送达基金管理人办公地址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

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表面符合法律法规和会议通知规定的书面表决意见即视为有效的表决，

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视为弃权表决，但应当计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表决意见未选，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

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

文件的，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基金管理人办公地址的，均为无效表决票。

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3）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

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1）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

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

2）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矛盾的表决意见，计

入弃权表决票；

3）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

基金管理人收到的时间为准。



六、决议条件

1、如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

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以上（含 50%），则本次通讯开会视为有效；

2、本次议案应当经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50%（含 50%）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3、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

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

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七、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0232799

网址：http://www.boscam.com.cn

2、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见证律师：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4、公证机关：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联系电话：（021）62154848

联系人：徐宏渊

八、重要提示

1、关于本次议案的说明见附件四《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2、请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3、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

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咨询；

4、本通知的有关内容由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24日

附件一：关于修改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名称、基金

类别、投资比例、业绩比较基准、风险收益特征等有关事项的议案

附件二：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

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上银新兴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